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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家具 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

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14ì规定 了木家具检验分类、检验项目、抽样规则、试验方法、试验程序和检验结果的评定

本标准适川于木家I1产品质量检验和评定。

2 引用标准

GB/T .189:;.1 -4893.8 家具表面漆膜测定法

(B/T 10357. 1.10357. 5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

GB/T 103;7.6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

Q践r365， 家兵表面软质覆面材料剥离强度的测定

QB,'T 3656 家具表面硬质覆面材料剥离强度的测定

3 检验分类

    产品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

3. 1   !:?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，即对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全部进行检验

12 出1检验是产品出厂或交货时必须进行的各项检验口

4 型式检验

4门 有下列情况之 时。应进行型式检验

    a.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;

    h. 0: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c    i1常! k.产时，定期或积累 一定产量后，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，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:

    d. 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时;

    c. 出厂检验结果i_j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;

    f.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

4-2 检验项目

4.2门 检验项Fl应按附录A〔补充件)中与产品有关的项,1逐项进行检验。

42.2 当产品中出现附录A以外的必须检验项目时，应在企业产品标准中作出规定。

4.3 抽样与组批规则

4. 3门 M式检验应采用抽样检验，在母样中编号后随机抽取检验子样

4.3.2 单件产品的母样数不少于20件。从中抽取.1件，2件送检,2件封存。

4.3. 3 成套产品的母样数不少于5套。从中随机抽取2套,1套封存，对另一套受检产品应从相同的多

们产品中随机抽取2件 不相同的产品，应按附录八所列项目，选取能做最多试验项目的具有代表性的

产扮各 1件送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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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4 漆膜理化性能试验的试样一般应在受检产品上直接取得，也可在与受检产品相同的工艺条件下

制作。试样的规格见GB/T 4893.1-4893. 8规定。

4.4 试验方法

4.4.1 外观检验
    应在自然光或光照度 300--000I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(例如 40W 日光灯)下，视距为 700

l000mm，由三人共同检验，以多数相同结论为测定值。

4.4.2 木材含水率测定
    木材含水率测定仪的误差不大于士2%。木材含水率应在抽样现场(或同一地区)测定。测试部位取

试件离地l00mm以上，任选三个不同位置的零件，每一个零件上，任选三个点各测一次，分别求出三个

零件上测得的平均值，以其中最大的平均值为该试件的木材含水率测定值。

4.4.3 主要尺寸侧定
    应采用每米误差不大于士0. 6mm的3m钢卷尺(或者钢直尺)对安放在平板(或者平整地面)上的

试件进行测定。

4.4.4 翘曲度测定
      应采用误差不大于0. lmm的翘曲度测定器具。测定时，将器具放置在试件的对角线上，测量试件

中点与基准直线的距离，以其中一个最大距离为翘曲度侧定值。

4.4.5 底脚着地平稳性测定

      应采用塞尺。侧定时，将试件放置在平板上，测t某一底脚与平板间距离口

  4.4.6 平整度测定
      应采用误差不大于0. 03mm的平整度侧定器具。测定时，将器具放置在试件的被测表面，同时选择

  不平整程度最严重的三个部件，测量0-150mm长度内与基准直线间距离，以其中一个最大距离为平

  整度测定值。

  4.4.7 邻边垂直度测定
      应采用每米误差不大于士0. 6mm的3m钢卷尺(或钢直尺)。测定时，用钢卷尺(或钢直尺)测量矩

  形试件的两对角线，其差值即为邻边垂直度测定值。

  4.4.8 位差度测定

      应采用误差不大于。. l mm的位差度测定器具。测定时，应选择门与框架(或抽屉与框架、门与门)

  相邻两表面间距离最大部位，在该相邻表面中任选一表面为测童墓准面，将器具的基面安放在测量基面

  上，器具的测1t面对另一相邻表面进行测量(并沿着该相邻表面再测量一个或一个以上部位)，当测得都

  是正(或负)值时，以最大绝对值为位差度测定值;当测得值为正负时，以最大的绝对值之和为位差度测

  定值。
      当设计要求门(或抽屉)与框架相邻两表面间为某一距离值时，应在每次测得的量值上扣除该距离

  值

  4.4.9 分缝测定

      应采用塞尺进行测量。
      抽屉分缝测定时，抽屉应紧靠任意一边，测蛋另一边的最大分缝;门分缝测定时，应测量分缝最大部

  位，测得最大值即为分缝测定值。

  4.4-10 抽屉下垂度、摆动度测定
      应采用每米误差不大于士0. 6mm的3m钢卷尺(或钢直尺)和长度大于700mm、直线度不大十

  0. 2mm的钢尺。测定时，钢尺放置在与试件侧A部位相邻的水平面和侧面上，测量试件在伸出总长的万

  分之二时，抽屉面水平边的自由下垂和抽屉面侧边左右摆动的值。测得的最大值即为下垂度和摆动度的

  测定值。

  4.4.11 理化性能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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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漆膜和软、硬质覆面理化性能试验应符合(,B/,r 1893. 1一4893. 8规定

4.4.12 力学性能试验

4.4.12.1 力学性能试验应符合GB/T 103,,7. 1-10357.6规定。

4.4-12.2 软、硬质覆A材料剥离强度Rl定应分别符合Q13/1' 3655,QB/F 3656规定

4.5 检验程序
    送检试样的检验程序:外观检验、力学性能试验、理化性能试验

4.6 检.T,, ;结果计定
4-6. 1 不符合技术要求项H的不合格类别评定，应按附录A(补充件夕的规定。

4. 6.2 单件产品检验结巢若不存在A类不合格项,1 ,其他不合格项l1“类不合格项1141超过2项

或者B类小合格项,1不超过 1项和C类不合格项〔}不超过 2项，或者c 下合格项日小超过 I项时

则评定该m号产品为合格品，否则即为不合格品。

4.6. 3 成套产品中的协 件产品应按 1.6.2条评定。当每 件产品均为介格品时，评定该型号成套11

品为介格品 否则即为不介格品。

4-了 复验规则

4. 7.1 产品经型式检验不合格的，可进行 次复验

47.2 应对第 次检验不合格的项1以及因试件损坏而未能检验的项11进行复验。

4. 7-3 试样必须从封存样品中抽取 件与第 一次检验结果评为不合格品的相同产品。

47月 检验结果评定应按4.6.2,4.6.3条规定。在检验报告中注明“复验合格(或不合格)”洁论、

5 出厂检验

    出]一检验户在本产:品型式检验合格的有效期内，由企业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。

5.1 检验JO li

5.1.1 检验项目按附录八(补充件)外观检验项目表Al中与产品有关的项目进行检验

51.2 当产品中出现外观检验项目以外的必须检验项目时，应在企业产品标准中作出规定

5.，.3 必要时，山购销双方协议增加检验项目。

5.2 抽样与组批规则

52-飞 单件产品和成套产品出厂检验应全数进行检验，但当检查批数量达到表 1规定且全数检验有困

准时.叮实行抽样检查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I 件(套)

检 查 批 数 嫩 抽 取 受 检 产 品 数 合 格 判 定 数 ‘ 不 合 格 判 定 数 左

26一刁0 一十一兀可一
一一
8一一一!!

扣
91一 L50

l5,一2811

2R卜~500

，川 _ ,2山护

1=u,一1200

5-2-2 抽样检验时，在r#样 f--编号，随机抽取规定11数

5.3 试验力丫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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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试验方法按4.41--4.4.10条规定。

5.4 检验结果评定

    每件(套)产品的评定按4. 6条规定。

    批产品的评定，按表1规定抽取受检产品件数中，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 4 应评定该

批产品为合格批;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R,.应评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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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附 录 A

木家具质t检验项目和不合格类别的评定

                (补充件)

Al 检验项目不符合技术要求时，应按下列各条分别评定。

Al.1 被检产品的检验项目不符合技术要求时，应按表Al的规定，评定为A、B、C类不合格。

同一序号内有几个不同的检验项目不符合技术要求时，应分别评定几个A、B、C类不合格。

Al.2 表八1规定的同一部件或相同部件上，有相同的检验项目不符合技术要求时，只计一个A、B、C

类不合格。

表Al没有明确规定的部件上，权同娜脸项目有多处不符合技术要隶时，只计一个A、B、C类不

采用合格系数评定不合格类别的，

总数之比值大于等于规定的合格系数时

A3 合格系数的计算和修约

在规定检脸分项内，符合技术要求的检验项目数与检验分项目

，评定该检验分项合格，否则应评为某类不合格。

合格系数日产公式
C=从/N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 ⋯ (Al)

:C一气尸该检验分项的合格系数;

抽一 该检验分项目的总数;

n-— 检验分项内符合技术要求的检验项目数。

合格系数的修约

匀
以

州
，

勺
钾

A

式

象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滩

合格系数的有效位数应保留到小数点后第一位，修约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

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小于5时，则舍去，即保留的一位数字不变

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大于等于5时，而其后跟有并非全部为。的数字时，则进1，即保

a.

卜

留的一位小数上加1

        C。

3，5，7，

      d，

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为5，而右面无数字或皆为。时，若所保留的末位数字为奇数(l

9)则进 1，为0或偶数(2，4，6，8)则舍弃。

不许连续修约。

表 Al 外观检验项目

序 号 检验项 目名称 检 验 内 容 及 技 术 要 求
不合格类别评定

A」B{〔-

‘{产品外形尺寸的极限偏
      {差

受检产品图样尺寸与实侧值允差士smm
高度

宽度

深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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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A1

序 s { 检6$A fl名称 检 验 内容 及 技 术 要 求
不合格类别评定

A B (

2假  i un黔寸‘即”
  一

桌类

(卫桌面高700,720,740,760 又〕

② 中间净空高>580 C>

③中间净空宽妻520

④ 桌椅(凳)配套产品的高差280-320

椅凳类
① 座高400.420,440 O

②扶手椅扶手内宽>460 O

柜类

① 挂衣棍下沿至底板内表面间距 挂长衣李1350

挂短衣)850

② 挂衣空间深度》500 O

③ 折亚衣物放置空间深多450

① 书柜搁板层高夕220 O

床类

①床铺面净长1920

② 床铺面宽800,900,1000,1200,1500

③ 床铺面高400--440

①双层床层间净空高)950 厂.

⑤ a层床安全栏板高>-120，长)1/2床长 O

3 翘曲度 mm 面板 正视面板件 对角线长度

  李  1400 瞥

< 1400>700 簇2

< 700 <1

」 底脚平稳性.mm 底脚粉地平祖性 乓 2

5 平整度.mm 面板、正视面板件 <0.2 十飞

6 邻边垂直度 mm 面板 对角线长度 簇2.5

框架 对角线长度

  )  1000

  < 1000

允许值

  蕊3

  <2

7 位差度，mm 门与框架、门与门相邻表面间的距离偏差c;v设计

要求的距离)

5z
气

抽屉与框架相邻表面间的距离偏差(非设计要求的

距离)

a1

匕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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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Al

序 号 检验项目名称 检·内容及技术要· 一
不合格类别评定

A一1，一(-
8 分缝 mm

开门一上、左、右分缝 一、1·5{ 1{
                一、2一 1一州

盖装式一                 一镇2 一一

抽屉

嵌装式一               一、1·5{ {一

’装‘一抽’‘背‘与’架平‘的间隙一
允许值

乓 1.5 一一}1
下〕 F垂度、摆动度，mm 抽展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蕊20 1一
。动 一簇15 �声

1O

        一

    一

用料要求 ①单件或成套产品采用树种的质地应相似.同一胶拼件树种
  应无明显差异，针、阔叶材不得混同使用 一

② 虫蛀材须经杀虫处理，不得使用昆虫尚在继续侵蚀的木材 叮夕

③ 可视部位不得使用腐朽材，内部或封闭部位用材轻微腐朽

  面积不超过零件面积的15%，深度不得超过材厚的25%

④ 外表及存放物品部位的用材不得有树脂囊 、户

⑤ 产品受力部位的斜纹程度超过20%的不得使用

⑥节子宽度不超过可见材宽的三分之一，直径不超过12mm

  的.经修补加工后不影响产品结构强度和外观的可以使用

一

⑦ 其他轻微材质缺陷，如裂缝(贯通裂缝除外)、钝棱等，应进

  行修补加工，不影响产品结构强度和外观的可以使用

+-—

1一—
}

一

卜-一

一⑧ 木材含水率应不高f当地地区的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

    加 1% {
易影响产品结构强度或外观的贯通裂缝的木制零部件不得

  使用 {·
111木工要求

一
① 人造板制成的部件应进行封边处理 一「、下一丁一
②薄木和其他材料顶面不允许有脱胶和鼓泡 一下下-下一
③ 禅结合处不允许断禅 一下 下一
① 禅及零部件结合应严密、牢固 1丁-一
⑤ 塞角、栏屉条等支承零件的结合应牢固。装板部件配合不

得松动 一一一
⑥ 启闭零件和配件应使用灵活 一丁一}
⑦ 各种配件安装不得有少件.漏钉、透钉 下、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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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A1

序 号 检验项目名称 检 验 内 容 及 技 术 要 求
不合格类别评定

八IB丁万

II }木工要求 合格系数为0. 7

⑧ 薄木和其他材料扭面的拼贴应严密、平整、不允许有明显

透胶

  各种配件安装应严密、平整、端正、牢固，结合处应无崩茬

或松动。外表的侧棱、圆角、圆线应均匀一致。不涂饰部位粗

糙度:内部R,3. 2̂ 12. Spm(细光)，隐蔽处R,>12.5pm(粗

光)

合格系数为0.7 (仓

⑨雕刻的图案应均匀、清晰、层次分明，对称部位对称，凹凸

  和大挖、过桥、梭角、圆弧处应无缺角，铲底应平，各部位不

  得有锤印或毛刺

合格系数为0. 7

⑩ 车木的线型应一致，凹凸台级应匀称，对称部位应对称，车

  削线条应清晰，加工表面不得有崩茬、刀痕、砂痕

I2 }涂饰要求 ①整件产品或成套产品色泽应相似

② 产品表面漆膜不得有皱皮、发粘和漏漆现象 0

③ 产品不涂饰部位应保持清洁

合格系数为。·7

④ 正视面(包括面板)涂层应平整光滑、清晰。

    无明显木孔沉陷。

        其他部位涂层手感应光滑，无明显粒子

    允许有木孔沉陷，允许有微小涨边和不平整

        涂层应无明显加工痕迹、划痕、雾光、

    泡、油白、流挂、缩孔、刷毛、积粉和杂渣

漆膜实干后应

。漆膜实干后

白楞、白点、鼓

合格系数为。.7

⑤ 软硬质厄面表面纹理应相似，不应有凹陷、麻点、裂痕、划

    伤、崩角和刃口

13 产品标志 产品上应有持久性的厂标 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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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八2 理化性能检验项FI

使用条件一 一
试验 条件和要求

不合格类别评定

检验项 ,l名称 不频繁使用 较频繁使用 频繁使用

检 验 项 目
A I B 一 C

漆膜理化性能 耐液 101/1碳酸钠

        30%乙酸

    241,

不低于 3级

    55 C

不低于 3级

    70心

不低于 3级

不低于 3级

24h 24h

不低 丁 3级 不低于 3级
溯_竺 (、

耐湿热 灯今

0

一
e

耐干热

附着力

耐 磨
  1000[

不低于 3级

    70(

不低于 3级

    80C

不低于 3级

不低于 3级

    1000r

不低于 2级

    85C

不低于 2级

    90C

不低于 2级

不低于 2级

    2000r

不低于 3级

耐冷热温差

1进
耐 iR

3周期，无鼓泡、裂缝和明显失光

不低十3级}不低于3级}不低于:级
0

口

一
犷

硬质履面理化性 10%碳酸钠

30叼乙酸
24h不低于 2级软

能

rd a垫
耐 i-热

70(”。

80C,

不低于 3级

不低于 2级

耐 磨
宝丽板、华丽板 2000,不低于 3级;

PVC贴面400r，不低于3级

耐冷热温差 3周期，无鼓泡、裂缝和明显失光 ‘几

表 A3 力学性能试验项目

检验项11名称 试验一:#a }\件
检v项目 -一一一飞

  轻 载

不频繁使用

  中 载

较频繁使用

重 载

频繁使用

不合格类别评定

n 日 〔

力学性能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3 4 c?

椅凳类稳定性 Q少

椅凳类强度和耐久性 3 4 义飞

柜类稳定性 其中垂直加载力:门100N，抽屉 150N 〔一)

  柜类强度和耐久性

L__

， 3 4 0

其中 (DSf
搁板挠度与长度的 比值

).5%

②挂衣棍挠度与长度的比值
毛0.4叼

③挂衣棍支承件位移簇 3-m

④主体结构和底架位移值
d< 15mm

、_)

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 产户

剥离强度
宝丽板、华丽板 1. 4 X I O'N!m; PVC贴

面3. 5 X 10̀N/m
之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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